
附件3：

陇川县2021年政府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公开（一）
一、项目名称
陇川县2021年森林植被恢复安排专项

二、立项依据

根据《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02﹞73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林业和草原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17年以来，按照林地用途管制、林地定额管理制度和审核审批程序，陇川县林业和草原局严格按照项目征占用林地相关程序开展工作，对工程建设项目使用林地主动介入、主动服务，对审核审批工程建设项目使用林地跟踪监督管理。2017年共办理工程建设项目永久性使用林地面积556.5698公顷，2018年共办理工程建设项目永久性使用林地面积140.3744公顷，2019年共办理工程建设项目永久性使用林地面积204.3393公顷，2020年共办理工程建设项目永久性使用林地面积140.1086公顷。工程建设项目永久性使用林地采取了异地造林恢复植被措施，异地造林面积严格按照工程建设项目使用林地面积组织实施，森林植被恢复费于林地审批后统一缴入财政资金专户，每年纳入县财政预算，陇川县林业和草原局根据年度工作需要向政府请示后，向财政请拨资金。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2021年部门工作需要列支资金，包括调查规划设计、整地、造林、抚育、护林防火、病虫害防治、资源管护等开支。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上年收缴及本年计划数安排4685.2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2021年部门工作需要，部门制定实施方案后向县政府请示，批复后及时请拨资金推进项目实施。
八、项目实施成效

恢复和保护森林植被能有效缓解因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通过恢复和保护森林植被，使森林在稳固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保持生态平衡。

陇川县2021年政府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公开（二）
项目名称

陇川县2021年沿边定居群众生活补助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陇川县委办公室 陇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陇川县边境居民补助方案的通知》（陇办发〔2020〕34号文件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主管部门：陇川县民政局

项目单位：陇川县章凤镇、陇把镇、户撒乡　
四、项目基本概况

1、背景

陇川县地处边境，属边境县，与缅甸毗邻，国境线长50.899公里。精准实施沿边居民补助，将有利于提高边境定居群众的生活条件，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边境管控能力，加强边民对党的信任，进一步巩固我县民族团结、边境稳定的良好局面。
2、投资估算

对在边境一线定居群众按标准发放沿边定居群众生活补助预计共需资金5751.30万元，涉及全县3个乡镇23个行政村325个村民小组。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可行性

发放沿边定居群众生产生活补助资金，对改善我县边境地区尤其是边境一线定居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具有重要的意义。加强对此资金的管理，有利于我县兴边富民工程的顺利推进。要充分认识沿边定居群众补助资金的重要意义，根据实际情况，不断研究完善相关措施和办法，切实发挥沿边定居群众，生产生活补助资金的作用。

总体思路

2021年陇川县沿边定居群众生活补助预计资金5751.30万元，由县边防委办公室牵头各相关部门进行审核，由各乡镇将拟补助对象名单在当地各村组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财政部门将资金下拨县民政局，由县民政局根据县边防委办公室提供的最终名单进行资金兑付。
实施方式

本项目采用财政预算安排的方式实施。建立健全规范、科学、使用的信息档案，对享受对象的基本信息进行登记，对资金的发放情况进行严格记录，确保边民的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发到边民手中。
预期成果

通过项目的实施，全县3个乡镇23个行政村325个村民小组沿边定居群众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切实解决了沿边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就学及就医等实际问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增强了边民的国家意识，为强边固防作出了积极贡献。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5751.3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1月至12月

八、绩效目标和指标

陇川县2021年边民补助预计于2021年11月份对全县3个乡镇23个行政村325个村民小组完成发放生活补助5751.30万元。通过项目实施对沿边定居群众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切实解决了沿边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就学及就医等实际问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增强了边民的国家意识，为强边固防作出了积极贡献。

陇川县2021年政府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公开（三）
项目名称

陇川县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经费
立项依据

陇川县人民政府出台的《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陇川县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陇政发〔2014〕71号）。
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属于县级财政安排的项目前期专项工作经费，由县发改局统筹安排、县财政局专账管理集中支付和回收。适用主体：县属机关、事业单位、政府平台公司。适用领域：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资金投向的国民经济总体发展规划、行业（专项）发展规划、县域相关领域课题研究、县域重点项目前期工作。

项目实施内容

规划及重点课题研究编制的费用支出；县级重点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含预可研）、工程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环评、用地等相关支撑性条件的取得和各环节应发生的编制、勘察、设计、招标、评估、审查、报送等相关工作的支出费用；争取国家、省项目资金的有关工作经费。
资金安排情况

本年度预算安排为1500.00万元。
项目实施计划

2021年依各部门申请支付前期费1500万元。
项目实施成效

县级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经费的安排，将实现重点项目建设对GDP、固投资的拉动效应，重点项目投资增速加快，开工、建成项目保质保量，同时促进陇川县级重点项目的资金争取和实施。实现重点项目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带动效应，生态水平不断提高。
陇川县2021年政府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公开（四）

一、项目名称

陇川县章八公路建设项目专项（章凤至八莫二级公路拉影至雷基段K0+000-K0+737.9、章凤（中国）至八莫缅甸公路K0+737.9-K2+000段、章凤（中国）至八莫缅甸公路工程（K0+000-K75.283））

二、立项依据

1、陇政复〔2016 〕284号 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章凤至八莫二级公路拉影至雷基段工程项目一阶段施工图设计的批复

2、陇政复〔2017〕346 号 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章凤（中国）至八莫（缅甸）公路拉影至雷基段工程项目施工图设计的批复

3、陇政复〔2018〕94 号 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章凤（中国）至八莫（缅甸）公路施工图设计的批复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章八公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四、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起于中国拉影国门，路线经缅甸雷基、岳永、高丽、罗当、勐冒，全线都在缅甸境内，全长77.3公里。

五、项目实施内容

拉影国门至雷基市2公里路基宽8.5米，挖土方19653立方米，沥青混凝土路面19782平方米，共有涵洞203米.本次新改建章八公路项目按国内四级公路标准建设，沿老路改造75.3公里，设计行车速度为20公里/小时，路基宽8.5米、12米两种类型，计价土石方1854836立方米。路基防护工程：路基防护工程82456.7立方米；沥青混凝土路面657165平方米，28cm水泥稳定碎石基层657165平方米，20cm级配碎石底基层657165平方米；本项目共有涵洞2428米/249道；其中新建新涵洞2324米/218道；原涵接长利用65米/26道；原涵利用39米/5道；本项目共有桥梁66米/6座，其中建钢筋混凝土板桥46m/5座；原桥利用20m/1座。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投资约4.03亿（包含已修建2公里），资金来源为地方自筹及上级补助。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于2020年3月1日正式开工，计划工期两年。

八、项目实施成效

章凤（中国）—八莫（缅甸）公路项目，缅甸称“勐冒—雷基公路”，起点位于中国陇川县章凤口岸，终点位于缅甸克钦邦八莫县。项目经中国章凤（缅甸雷基市）、岳永、高丽、罗当、勐冒，全线均在缅甸境内，我国通往缅甸各大都市的诸多通道中属章凤最经济，条件最优，最为通畅便利。这条通道为∶昆明—保山—芒市—瑞丽—章凤—拉影—洋人街—八莫—密支那或曼德勒—仰光。现在我国向欧、非大陆的进出口商品都是由广州或湛江从海上绕道马六甲海峡， 若开通章凤经仰光转口进入欧、非大陆这条通道，将缩短运距3207 公里。把章凤开辟为一条不绕道马六甲海峡的国际贸易通道是非常必要的，利用这条捷径省时、省费，运距又短，而且可以加速我国西南部经济的发展。推动章八公路项目建设是我县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举措，是实现陇川县与缅甸八莫地区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项目，也是促进我县对外贸易的现实需要，对我县未来发展空间的拓展、扩大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作用。

陇川县2021年政府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公开（五）

一、项目名称

教育基金安排支出

二、立项依据

教育基金使用及管理办法

三、项目实施单位

陇川县教育体育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陇川县各级各类学校校舍建设及改造项目。全县共116所学校，重点对办学条件薄弱的义务教育学校进行投入，不断改善基层学校办学条件。

五、项目实施内容

对陇川县办学条件薄弱的学校进行升级改造，弥补学校学生宿舍、学生食堂、教学综合楼及附属设施等项目建设缺口，推进全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六、资金安排情况

全年预算安排资金1628.72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陇川县教育体育局对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校园规划，有计划地实施相关项目建设，建设资金根据项目进度及时向财政申请拨付，单位收到财政拨付资金后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规定使用，加强管理，专款专用，专人负责，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八、项目实施成效

1、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师生生活环境，调动教师积极性，从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2、办学条件薄弱的学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办学水平和办学能力不断提高，促进全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3、加大学校建设投入，扩大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招生规模，确保各年龄段适龄儿童少年按时入学，接受优质教育，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学习教育的需求。

4、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促进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

陇川县2021年政府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公开（六）
一、项目名称

陇川县公安局社区戒毒康复所建设项目

二、立项依据
2020年5月16日批复立项，批复文件为《陇川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陇川县公安局社区戒毒康复所建设项目（一期）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陇发改复〔2020〕69号）。该项目建成后可兼收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病残救治、吸毒贫困、“三非”、指定监视居住等吸毒贩毒人员，可容纳1200人的大型综合性场所。为在较短的时间内，让陇川县辖区内所有的戒毒人员都能得到妥善的监管和安置，降低该人群对社会及其家庭的负担，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凭一技之长找到工作。

三、项目实施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陇川县公安局
四、 项目基本概况

项目基本概况：陇川县公安局社区戒毒康复所建设项目，建设地点：陇川县城子镇新寨村，用地面积24849.41平方米（约37.3亩），建筑面积13604.22平方米，该项目建成后新区可兼收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病残救治、吸毒贫困、“三非”、指定监视居住等吸毒贩毒人员，可容纳1200人的大型综合性场所。项目可实现年产值1亿元人民币，每年实现税收300万元人民币。该项目可为将出所的学员提供新的就业岗位，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自食其力重新融入社会、走向新的生活。

五、项目实施内容

陇川县公安局社区戒毒康复所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居住用房、警察办公及公共用房、业务用房、康复用房、门卫室、防水池及水泵房、柴油发电机房等。其中：

（1）新建居住用房（A 区）：建筑占地面积 310.6m2，地上 4 层，剪力墙结构，建筑面积 1373.48m2。 

（2）新建居住用房（B 区）：建筑占地面积 522.07m2， 

地上 4 层，剪力墙结构，建筑面积 2424.41m2。

（3）新建警察办公及公共用房（1 幢）：建筑占地面积 650.16m2，地上 4 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 1806.84m2。

（4）新建 1#业务用房（1 幢）：建筑占地面积 354.33m2，地上 4 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 1471.32m2。

（5）新建康复用房（1 幢）：建筑占地面积 2040.04m2 ，地 上 3 层 ，钢框架结构 ，建筑面 6120.12m2。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估算总投资5287.93万元，资金来源地方财政安排及申请上级扶持资金。

七、项目实施计划

陇川县地处祖国西南边境前沿，是一个以景颇、傣、阿昌、傈僳、德昂五种世居民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县。全县在册吸毒人员11558人（不含死亡2225），现有吸毒人员4507人。目前公安戒毒康复所容量为300人，且还兼顾收押外籍的吸毒人员，难于满足实际需要。因此，陇川县建设可容纳1300人的社区戒毒康复所十分必要。项目建成后可兼收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病残救治、吸毒贫困、“三非”、指定监视居住等吸毒贩毒人员，可容纳1200人。

八、项目实施成效

 陇川县公安局社区戒毒康复所建设项目可实现年产值1亿元人民币，每年实现税收300万元人民币。该项目可为将出所的学员提供新的就业岗位，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自食其力重新融入社会、走向新的生活。



